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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代替SZS.TC.TS-2022-033《“圳品”评价技术规范 粮食种植管理》。

本文件与SZS.TC.TS-2022-033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修改了“4 基本要求 c）”对第三方机构的描述；

——修改了“5.1 基本要求 e）”对 GB 15618 标准引用描述；

——增加了“5.2.3 土肥管理”中条款 c）；

——增加了“5.2.4 病虫草害防治”中条款 d）、f）、g）；

——增加了“5.2.5 无害化处理”中条款 b）；

——删除参考文献“GB/T 20014.5-2013 良好农业规范 第5部分：水果和蔬菜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品牌建设促进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云龙、王晓娅、郭靖婷、种浩天、杨燕萍、洪万珊、黄婷婷、韩越、珠娜、

朴美善、程曦、何嘉燕、黄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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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品”评价技术规范 粮食种植管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圳品”谷物加工品、谷物碾磨加工品和谷物粉类制成品等原料种植的评价要求，包

括组织体系要求、基地要求、收获干燥要求、储存出仓和运输要求、追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谷物加工品、谷物碾磨加工品和谷物粉类制成品等原料的“圳品”种植环节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4404 粮食作物种子

GB 4406 种薯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1015 稻谷干燥技术规范

GB/T 24904 粮食包装 麻袋

NY/T 525 有机肥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圳品

企业自愿申报，经评价合格，符合供深食品标准体系要求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3.2

原粮

未经加工的谷物、豆类、薯类等的统称。

[GB 2715-2016，第二章]

3.3

谷物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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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谷物为原料经清理、脱壳、碾米（或不碾米）等工艺加工的粮食制品。如高梁米、小米、糙米、

黑米等。

[来源：其他粮食加工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版）]

3.3

谷物碾磨加工品

以脱壳的原粮经碾、磨、压等工艺加工的粒、粉、片制品。如玉米碴、荞麦粉、燕麦片等。

[来源：其他粮食加工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版）]

3.4

谷物粉类制成品

以谷物碾磨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按不同生产工艺加工制作未经熟制的成型食品。

如生切面、饺子皮、通心粉、米粉等。

[来源：其他粮食加工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版）]

4 体系要求

组织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组织基本资质证照齐全、有效；

b) 组织 2 年内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c) 组织已获得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价、检查或认证机构的有效证书（包括产品或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范围应覆盖产品及其住所、生产地址或经营场所；

d) 如组织获得管理体系认证，应开展体系绩效评价，包括但不限于：目标考核、内部审核、管理

评审，相关绩效评价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5 基地要求

5.1 基本要求

基地应远离城区、工矿区、交通主干线、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场等。基地环境质量应符合以下要

求：

a) 基地应具备（不限于）与预期生产目标相适应并得到良好维护的基础设施，包括灌溉设施、耕

作设施、收获设施、运输设施和储存设施等；

b) 生产经营主体应具有该基地的合法土地使用权，且在该基地稳定经营 2 年以上；

c) 基地具有完善的管理人员配置和管理制度；

d) 基地应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监控，并建立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档案；产品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要求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e) 基地水质、土壤等环境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土壤污染物含量不高于 GB 15618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灌溉用水不低于 GB 5084 标准要求。

5.2 关键控制点要求

5.2.1 繁殖材料



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 SZS.TC.TS-2023-33 版本：A.2

3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品种选择应基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兼顾高产、优质、优良性状的同时，应选择对当地的主要病

虫害具有抗性的品种；

b) 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4404、GB 4406 的规定；

c) 外购种苗应记录品种名称、批号、供应商、种子质量合格证、检疫证明以及种子的处理情况等

信息；

d) 不应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处理的繁殖材料。

5.2.2 灌溉

应根据作物需水规律、不同生长发育时期及气候条件、土壤水分状况，适时、合理灌溉或排水，保

持土壤的良好通气条件。

a) 灌溉用水应考虑微生物、物理和化学污染，应每年监测灌溉用水的水质。灌溉用水不应对植株

和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不良影响；

b) 应根据节水原则，经济合理地利用水资源，宜采用节水技术。

5.2.3 土肥管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购买商品肥料应在正规厂家及渠道购买，索要供应商资质和合格证明文件，登记购买数量、日

期并保留发票/收据等记录；

b) 购买农家肥应提供购买的来源、数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材料；

c) 肥料储存（适用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建立库存管理制度，定期更新库存清单；

——肥料应分区、分块储存在有适宜遮盖的单独区域，防止物料受阳光、雾气、雨水等因素的

影响，避免交叉污染；

——肥料储存区域应保持清洁、干燥；

——肥料储存应尽可能降低水源污染风险，有机肥料储存应尽可能降低污染环境、影响人类和

动物安全风险；

d) 使用时应记录施用品种、施用量、施用日期、施用人等信息；

e) 所有的肥料应以适当的方式贮存，降低污染环境的风险；

f) 宜施用充分腐熟、符合 NY/Y 525 要求的有机肥；

g) 应使用经农业部门登记注册的叶面肥，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有机物质在叶面上残留。应严格执

行采摘间隔期；

h) 肥料的使用不应造成土壤板结及酸碱度失衡。

5.2.4 病虫草害防治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采用“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准确掌握病虫发生情况，有组织地、协调地运用

农业、生物、化学、物理等多种防治措施；

b) 应选择绿色安全、低毒高效、低残留的农药，符合 GB/T 8321 要求的规定；

c) 坚持合理施药、交替用药，严格按照农药安全使用间隔期要求用药，使用农药应符合 GB/T 8321

要求的规定；

d) 如果在种植过程使用了有残留限量的农药，每批采收前应对蔬菜进行农残的快速检测，在销售

前应进行农残留物抽样检测，残留量不得超过有关标准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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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购买植保产品时应索要供应商资质和合格证明文件，并能提供购买数量、日期及发票/收据等信

息；

f) 植保产品储存（适用时）应符合生产地法律法规要求，在安全、适宜、远离其他物料的专门场

所合理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g) 植保仓库（适用时）应上锁，并只允许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专业人员保管植保仓库钥匙和进出植

保产品仓库；

h) 应记录植保产品使用地块、使用日期、植保产品的商品名称和有效成分、使用人员、使用量、

施用机械等信息；

i) 不应使用国家禁止的植保产品；

j) 农药的使用方法应符合国家或地方法规的规定，遵守标签的要求，宜采用最小有效剂量，以降

低其对生态环境和其他物种的污染风险；

k) 使用人员应经过培训，具备使用植保产品的技能。

5.2.5 无害化处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如种植需使用地膜、防虫网等覆盖物，应合理、适量使用可降解的环保材料，并及时回收废弃

地膜、防虫网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b) 废弃、过期农药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应交由有资质的公司进行统一处理；

c) 应妥善保管、标识和处理弃用或过期的植保产品。

6 收获、干燥

6.1 收获

6.1.1 在保证成熟度的条件下适期收获，应防止品种机械混杂，应去除杂株、病株、倒伏的霉粒。

6.1.2 收获、脱粒设备设施及工器具应保证清洁，不得对产品造成污染。

6.1.3 如使用清洁剂或消毒剂清洁设备设施、工器具时，应避免对产品的污染。

6.2 干燥

6.2.1 刚脱粒的谷物有临时堆放需要时，堆放场所应无污染源，应设置防虫防鼠防鸟措施。应控制堆放

时间，及时翻倒、倒堆，保持通风，避免发霉。

6.2.2 高水分谷物应及时干燥，选择适宜的干燥方法，如晾晒或机械烘干。禁止在公路、沥青路面、泥

土路或粉尘、大气污染严重的地方晾晒，晾晒场所不能有污染源，应设置防虫防鼠防鸟措施；采用机械

烘干时，宜按照 GB/T 21015 的规定进行。

7 储存、出仓和运输

7.1 储存要求

7.1.1 长期储存粮食的仓库应用自然或环保材料建造，具有良好的气密和保温特性，仓库清洁、干燥、

防雨、防潮、防虫、防鼠、无异味。必要时，配备控温、控湿、通风、环流熏蒸等设备和能检测粮仓内

与粮堆内部温湿度的监测系统。

7.1.2 贮藏温度控制。应在低温储运链环境下储存，库房温度控制在 15±8 ℃，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60%

±10%RH，粮温应控制不超过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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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水分控制。储存期间应监测粮食的水分，根据温湿度监测结果及时采取保水通风、环流通风等措

施。

7.1.4 密封隔热。应采用适宜的密封隔热措施，并定期进行粮堆气密性监测和增强粮堆气密性的密封作

业。

7.1.5 虫害防治。应定期监测粮堆虫害发生情况，如需进行仓库消毒、熏蒸处理，应采用绿色安全环保

的虫害防治技术处理。如使用药剂，应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规定。

7.1.6 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或水分较高的物品混放。

7.1.7 贮藏期应安排专人做好管理、检查，保持粮仓和粮堆内温湿度监测记录。

7.1.8 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并做好出库记录。

7.2 出仓要求

7.2.1 粮食出仓前，应进行检验，保留出仓粮食检验记录。

7.2.2 监测出仓前粮温与气温，相差 8 ℃以下时，可直接出仓；相差 8 ℃以上时，应进行缓苏处理。

7.2.3 必要时，应选择适宜的包装材料，麻袋包应符合 GB/T 24904 的规定。应在包装物上或随行文件

中注明品种名称、等级、产地、收获年度等信息，并附检验报告。

7.3 运输要求

7.3.1 采用适宜的搬运工艺，搬运过程中应防止污染，避免在雨雪天气搬运粮食。

7.3.2 应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和容器运送，必要时（如长途运输）应选择低温储运链运输

粮食，运输期间宜监测粮食的温湿度，采取防虫防霉措施。

7.3.3 运输工具应清洁、无有毒有害污染物和残粮。每次装入粮食前应对运输工具进行检查，必要时进

行空仓清洁、消毒、杀虫处理。

7.3.4 运输中应注意防日晒、雨淋、污染，防止标签脱落。

7.4 虫害控制

7.4.1 粮食包装、储存、装载区域应对有害生物进行监控，有虫害设施布局图，并安装防虫害的设施。

7.4.2 定期检查虫害，保存虫害检查和采取措施的记录。

8 追溯要求

8.1 应建立且实施可追溯体系，保持可追溯的生产全过程记录和可跟踪的生产批号系统。记录的保存期

限不得少于二年。可追溯性记录应符合法律、法规及顾客要求。

8.2 每季粮食生产全过程应详细记录，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 地块图、种植环境（土壤、水质、温度等）信息；

b) 使用农业投入品（植保产品、肥料订购凭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使用日期和农药安

全间隔期；

c) 病虫草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

d) 采收日期、采收基地编号、采收数量和规格信息；

e) 出入库数量、时间、仓库编号、检验结果、检验人员信息；

f) 产品去向（厂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产品标识（名称、批号、数量和规格）、交易时间、

地点；

g) 可能涉及的其他追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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